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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努颱風-農業部應處作為

本部及所屬各機關成

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

嚴陣以待。

透過多元管道通知農

林漁畜各產業嚴防颱

風來襲。

針對新任鄉(鎮、區)

長加強土石流及大規

模崩塌防災整備聯繫。

提早發布國家森林遊樂

區預警性休園資訊。

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警

戒加入入夜後預防性疏

散撤離建議。

嚴密監控農漁畜產品供

應，適時啟動平穩措施。

儘速主動公告農業天然
災害現金救助地區。

業已公告現金救助，申

辦日以公告次日起10日，

但道路受阻地區得為交

通恢復後10日內，以供

災區農民足夠時間辦理。

已成立「農業重建小組」
全力修復農業公共基礎
建設及協助復耕復養。

災後復原災中應變災前整備

農業部颱風災害應處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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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 查報截至8月9日17時止，受卡努颱風影響農業產物及民間設施估計損失計1億

8,707萬元，以南投縣損失1億5,961萬元(占85%)較為嚴重、苗栗縣損失

1,056萬元(占6%)次之。

卡努颱風-農業災情統計

小計 農產 畜產 漁產 林產

總計 187,071     114,104     113,288    816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72,967      

南投縣 159,608     90,680       89,864      816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68,928      

苗栗縣 10,561       6,561         6,561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4,000        

高雄市 6,273         6,273         6,273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

臺中市 5,458         5,458         5,458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

屏東縣 3,776         3,737         3,737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39             

臺東縣 1,083         1,083         1,083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

新北市 266            266            266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

新竹縣 44              44              44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

臺北市 3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

單位：千元

合計
農林漁牧業產物損失 民間設施

損失
縣市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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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產業、漁業、畜牧業、林業： 參考農業部公
告，向公所申請受災證明書，再向貸款經辦機構
申借低利貸款。

低
利
貸
款

農業金融署

0800-388599

救助地區以利農民儘速復耕復養，並強力推送訊息。

：程序扁平化、勘災科學化、認定務實化。

農損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

農
業
天
然
災
害
救
助

現

金
救
助

農產業、漁業、畜牧業、林業： 參考農業部公
告，受災項目損失率達20%以上，依「農業天
然災害救助辦法」向公所提出申請，再依受損品
項之救助額度，給予救助。

農業諮詢專線

02-4499595

 個案如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(如交通中斷或通訊中斷等)，致未能於受理期限內提出申請者，得於
原因消滅後10日內，依行政程序法第50條規定向鄉公所申請回復原狀，由公所覈實認定後，逕予受理。


